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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香港特別行政區 

梁愛詩 司長： 

  你3月 7日來電中問及香港基本法關於行政長官任期的

立法過程和起草原意的問題，我經過回憶，將所記情況告之。 

   自 1985年至 1990年期間，我自始至終參加了香港基本

法政治體制小組的條文起草工作。記得在草擬第五十三條

“行政長官缺位時，應在六個月內依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

産生新的行政長官”這一條文過程中，對其中“新的行政長

官”的提法，曾經有過反復。最初的寫法就是現在法律條文

的寫法，但在起草過程中曾改爲“新的一屆行政長官”，後

來又把 “一屆”二字刪去。這一變動過程，主要是因爲當

時對行政長官缺位後産生的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有不同認

識，有的認爲應是剩餘任期，有的認爲應是新的一屆。爲什

麽最後不要“一屆”二字呢？回憶起來，當時主要是基於如

下一些認識： 

  （一）行政長官固然可以指擔任該職務的某一位個人，

但在基本法，行政長官首先是一個國家機構，是特區政治體

制的組成部分。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立法會、司法機關等

共同組成了香港特區完整的政治體制。所以我們說“行政長

官任期五年”，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該機構每屆任期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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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生活中，在每屆任期五年裏，通常是由一位行政長官

一任到底，但也不排除在同一屆任期內有兩人或兩人以上先

後任職，這並不影響行政長官作爲國家機構的每屆任期爲五

年。 

  （二）再拿內地的做法來看，無論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

會也好，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也好，國務院也好，地方人大

和地方政府也好，都不以個人的進退，而是以憲法規定的各

該機關的每屆任期作爲單元。例如，內地省長、市長經常變

動，但這並不表明政府要隨之換屆，而是由新的省長、市長

繼續完成前任未任滿的任期。香港特區不實行人民代表大會

制度，但規定行政長官由選舉委員會選舉産生，並規定選舉

委員會每屆任期五年，就是參照了內地這種按屆安排的做

法。 

  （三）當時也參考了美國的情況。美國總統每屆任期四

年，甘乃迪總統在位兩年零十個月時遇刺身亡，其剩餘任期

即由副總統約翰遜接任總統來完成；尼克松在他第二次任總

統時，在職一年六個半月後因水門事件而下臺，其剩餘任期

由副總統福特接任總統繼續完成。美國採取的是同時選舉産

生一位總統和一位副總統的辦法，來解決總統缺位時其剩餘

任期的填補問題。在基本法起草時，也曾有委員提出設副

職，在行政長官缺位時，由副職來填補剩餘任期，但這一意

見沒有被採納，而是採取由選舉委員會每屆任期五年的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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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來解決行政長官缺位時其剩餘任期的填補問題，即在行

政長官缺位時，由選舉委員會補選新的行政長官來填補剩餘

任期。記得在基本法附件一起草過程中，曾經寫過“選舉委

員會於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長官後解散”，後來改爲“選舉

委員會每屆任期五年”，就是爲了解決剩餘任期問題，而不

是要選舉委員會選舉新的一屆行政長官。這一點也可以印

證，前面提述的刪去“新的一屆行政長官”中的“一屆”二

字，是爲了表明在由任期五年的選舉委員會補選行政長官這

種情況下，補選的行政長官只是新的一位行政長官，不是新

的一屆行政長官。 

  以上只是一些個人追憶，僅供參考。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原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 許崇德 

 

 
2005年 3月 7日 

 

 









附件 8 

（打字本） 

梁愛詩司長： 

 您好！對於您在電話中提出的問題，除了電話中我

講的意見外，又按照您的要求查找了手頭留下的資料。

我當時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法律專家的身份，作為秘書

處的成員，參加了基本法起草工作的全過程。在各專題

小組中，參與了政治體制專題小組的工作。基本法起草

過程中，有關行政長官缺位後，補選行政長官的任期問

題，根據我的回憶，大體情況是： 

一、 這一問題無論是在政治體制專題小組會中，抑或是

在起草委員會全體會議中，都未作為一個很重點的問題

討論過，秘書處的會議也只是一般地議論。因為在對這

一個問題認識中，雖然有人提出，但內地委員和香港委

員的分歧並不大，也非實質性的。根據內地委員的法律

理念，由有任期的選舉委員會補選的行政長官，理應是

原行政長官的繼任者。因此，其任期應當是原行政長官

的剩餘任期，這在內地的政治、法律制度中是十分明確

的，似乎沒有展開討論的必要。 

 在我的記憶中，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在有的香港委

員中也有共識。當然，在議論這一問題過程中，個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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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委員也有過其他的主張和看法，如建議行政長官應設

副職，行政長官缺位時，由其代理；建議仿效普通法國

家的做法，借鑒美國憲法第 22 條修正案的規定等。但由

於這都是非主流意見，未能引起足夠的注意，所以都未

被採納。 

二、 該問題的立法原意已在基本法相關規定中有所體

現。在這方面，值得我們注意的情況有：為了更明確地

體現出相關問題的立法原意，在條文的文字表述上曾做

過調整。 

 例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期間，

1989 年 1 月 11日的主任委員會對基本法（徵求意見稿）

第 53 條第 2 款規定的：“行政長官缺位時，應在六個月

內產生新的一屆行政長官。”修改為：“行政長官缺位

時，應在六個月內依本法第 45 條的規定產生新的行政長

官。”這一修改雖屬文字改動，但它表明：一方面條文

內容更加嚴謹、完整；另一方面也體現出補選的行政長

官只是新任的行政長官，而非新一屆行政長官的開始。 

 例二，在 1989 年 2 月 21 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公佈

的基本法（草案）中，其附件一第一項規定：“行政長

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出，由中央人

民政府任命。”第七項規定：“選舉委員會於中央人民

政府任命行政長官後解散。”其後，考慮到行政長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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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任期內有可能因故缺位，需要補選，這在基本法中已

有明確規定。因此，為了使行政長官缺位後的補選工作

能有機制上的保證，體現條文規定的關聯性，1990 年 2

月16日起草委員會第九次會議通過的向全國人大常委會

最後提交的草案將其修改為：“選舉委員會每屆任期五

年。”選舉委員會的每屆任期與行政長官的任期相同，

這也佐證了行政長官的任期是按屆設計的。行政長官雖

是個體的一個人，但行政長官是作為香港政權機構的重

要組成部份而規定在基本法政治體制一章中的開頭部

份，而政權機構各部份的任期以屆來規限，這是一般的

通例，儘管在文字表述上略有不同，其本質含義是一樣

的。 

 再有，按基本法附件一第七項的規定，之所以將第

三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規定為 2007 年，同樣也表明行政長

官的任期是按五年一屆來設計的。如果將補選的行政長

官算作新的一屆，重新起算五年的任期，那必將和基本

法附件一現有的規定相抵觸。 

 以上是我就相關問題的一些追憶，供參考。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廉希聖 

2005 年 3 月 8 日 











附件 9 

（打字本） 

 

梁愛詩司長： 

 

  對於為什麼在理解或解釋一個法律條文規定的含義

時，需要聯繫相關條文的規定，根據我的理解，提幾點看法，

供您參考。 

 

(1) 從法理上來說，就立法工作而言，要保持一部法律內

容的和諧一致，嚴密完整，就必須清晰地把握「法律

規範」和「法律條文」的關係。在立法原理上，法律

規範是法律條文的內容，法律條文則是法律規範的文

字表現形式。這是兩個雖有聯繫，但又應加以區別的

概念。在立法實踐中，一般說來，一個法律規範可以

用一個法律條文來表達，但有不少情況是一個法律規

範通過幾個法律條文才能得到完整的表達。甚至一個

法律規範的組成部份可以散見於幾個法律文件當中。

因此，在立法時，必須注意並正確處理二者的聯繫和

區別，正確表達出某一法律規範的相關法律條文在文

字的表述上具有嚴密的邏輯關係。這才能保證創制的

法律既正確無誤，又便於實施。 



(2) 正因如此，在內地理解或作法律解釋的規則中，有一

個重要的概念，就是要考慮法律的整體結構，條文間

的內在聯繫和內容安排的邏輯關係。這一點在法律解

釋中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它是正確揭示立法原意，從

而成為判斷某些條文含義的根據。按照這一規則，兼

顧一部法律的全文，是對其內容作出正確理解和解釋

的前提條件。法律全文是指該部法律文件的全部構成

因素，它不僅包括法律條款，也還包括與其有緊密聯

繫的其他內容，如序言、附件等。 

(3) 在內地的立法實踐中，有時立法者，基於結構安排的

考慮，在顧全立法原意的情況下，對表面上似乎已很

明確的規定，再以其他條文來進一步界定其含義，以

彌補呼應有關條文含義的不足。在這種情況下，就需

要聯繫相關規定來界定似乎已做明確規定的條文含

義。內地有關法律解釋的理論認為，如果法律中的字

面含義狹於立法原意時，可聯繫相關條文，對該法律

條文作出比其字面含義廣泛的解釋。因此，即使在表

面看來是明白無誤的法律詞語，按照字面含義似乎無

需參考其他規定，但從法律全文的觀點來理解和解釋

也是完全必要的。 

(4) 法院在對法律進行解釋時，遵循法律全文的規

則，兼顧相關的規定，以便正確地確認可能有歧



義的準確含義，揭示法律條文的關聯性，而不致

被文字的表面含義所束縛，斷章取義，作出片面

理解，導致錯誤判斷，這可能也是普通法國家解

釋法律的一項基本規則。因為即使按普通法解釋

法律的「黃金規則」（法官可以改變法律用詞的

字面含義，加入一些暗含的意義或省略字面含義

的某些內容等），也都不能抛開法律全文所包含

的立法意圖與立法目的。 

 

 以上意見備參考。 

 

 

廉希聖 

2005 年 3 月 10 日 

 




